
标 题：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

索 引 号：2019-1561712095254 主题分类：意见

文 号：国市监信〔2019〕128号 所属机构：信用监督管理司

成文日期：2019年06月28日 发布日期：2019年06月28日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提高市

场准入便利化程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商环境得到显著优化，创新创业活力得到有效释放，

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少数不法分子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

得公司登记（以下简称冒名登记），干扰了正常的公司登记注册秩序，群众反映强烈，社会高度关

注。

市场监管部门作为法定的企业登记机关，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扎实开展撤销冒名登记工作，有效回应公众期待和社会关切，切实维护商事登记权

威性和“放管服”改革成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为做好撤销冒名登记工作，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积极应对群众诉求

    对于被冒用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人民群众（以下简称被冒用人）撤销冒名登记的反映，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积极应对负责。撤销冒名登记工作由作出该次登记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以下

简称登记机关）负责。登记机关发生过变更的，由现登记机关负责撤销。

    被冒用人本人向登记机关反映被冒名登记情况的，登记机关及时做好记录。被冒用人本人不

能到场反映的，登记机关应对其进行远程身份核验。

    登记机关要认真核验被冒用人本人签字的撤销登记申请及其身份证件复印件（本人到场的，

核实原件）。被冒用人还可以一并提供身份证件丢失报警回执、身份证件遗失公告、银行挂失身份

证件记录、由专业机构出具的笔迹鉴定报告等有助于认定冒名登记基本事实的文件材料。

    二、做好公示和调查工作

    登记机关应将公司涉嫌冒名登记的情况（包括被冒名登记时间、具体登记事项、登记机关联

系方式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及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45日。

公示期内调查终结并作出调查结论的，终止公示。

登记机关要通过查阅冒名登记行为涉及的档案材料，对公司住所或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询问公

司相关人员、登记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等方式，对冒名登记基本事实进行调查，并根据需要征询公

安、税务、金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意见。



利害关系人主张与冒名登记相关的民事权利正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尚未作出判决、裁定或生效

判决、裁定尚未执行完毕的；或者有证据证明冒名登记涉及的股权存在争议，各方尚未达成一致

的，登记机关应中止调查，并相应延长公示期。

    三、审慎作出撤销登记决定

    登记机关在调查终结或公示期满后作出调查结论，并据此作出撤销或不予撤销登记的决定。

公司在调查前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不影响登记机关作出撤销登记的决定，但因提交虚假材料或者

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被吊销营业执照的除外。

    登记机关调查认定冒名登记基本事实清楚，或者公司和相关人员无法取得联系或不配合调查

且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登记机关认为冒名登记成立的，应依法作出撤销登记决定。

有证据证明被冒用人对该次登记知情或事后曾予追认，或者公示期内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经调查属

实，登记机关认为冒名登记不成立的，应依法作出不予撤销登记决定。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已认定冒名登记事实的，登记机关应作出撤销登记决定。公安、税

务、金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出具书面意见不同意撤销登记，或者撤销登记可能对公共

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登记机关应作出不予撤销登记决定。

登记机关应将撤销（不予撤销）登记决定送达冒名登记的公司及被冒用人。在调查过程中已发现公

司通过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可以直接采取公告方式送达该公司。

    四、准确公示撤销信息

    登记机关作出撤销登记决定后，应在登记注册系统标注作出撤销决定的状态，并通过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示。撤销公司设立登记的，公示公司名称、成立日期、被撤销登记日期和原因、作出撤

销决定的登记机关等基本信息。撤销公司变更登记的，恢复公示冒名登记前的信息，同时公示撤销

冒名登记相关信息。撤销公司注销登记的，公示注销前的信息，并标注“已撤销注销登记，恢复主

体资格”。

    撤销冒名登记所形成的全部材料，要单独立卷，归入公司登记档案。

    五、强化信用惩戒

    总局建立全国虚假登记责任人数据库。登记机关负责将冒名登记的直接责任人录入虚假登记

责任人数据库。对再次提交登记申请材料或作为登记申请人的，可以进行严格审查。对虚构事实或

提交虚假证明材料，逃避债务、偷漏税款或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登记机关配合有关部门进行

查处，并实施信用惩戒。

    对冒名取得公司变更或注销登记，被撤销登记的，应按照《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

办法》的规定，将所涉公司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六、做好后续处理工作

    冒名登记被撤销后，因冒名登记导致的被冒用人相关信用惩戒和市场禁入措施停止执行。登

记机关应及时更新数据，解除信用约束措施。

    登记机关或其上级机关认定撤销登记的决定错误的，可以撤销该决定，恢复公司原登记状

态，并通过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七、加强部门协调配合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加强与公安、税务等相关政府部门和司法机

关的协调配合。在撤销冒名登记工作中发现的其他违法行为线索，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要做好部门间信息共享工作，及时推送撤销冒名登记相关数据，

推进被冒用人无辜受限问题的解决。

    八、做好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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